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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獻導覽係以重點式介紹研究文獻之主要內容，並從該研究檢視我

國現況，內容不代表機關意見，僅供對相關議題有興趣之讀者參考與

問題發想 

壹、 文獻背景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資訊科技由以往被動檢索資料，發展至今為

與人類互動、提供人類建議和預測人類行為的主動模式，對於法律活

動應用 AI 的討論也越發增加，為釐清 AI 在未來是否可以適於法律

活動，本文獻聚焦於兩大議題： 

一、法庭或法官該如何有效應用 AI？ 

二、AI在法庭活動應用必須達成的條件為何？ 

這些議題討論乃基於法庭活動具有其多元性，個別案件所需實行

的法庭活動複雜程度不同，且須依個案進行調整程序，AI 是否能因

應這些不同且達成公平程序的標準仍需討論，以歐洲人權公約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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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約訂立人們於受到法律審判時，應受有之基本公平保障，包括無

罪推定、得請求清楚了解被控訴原因、適當之辯護準備時間、自行選

擇辯護方式、詰問證人之權利和得請求翻譯法律語言等保障(Lin Wei 

Tang, 1950)，由前述公約內容而論，運用 AI 處理法庭活動似有侵害

這些權利之可能，故由本文獻來釐清法庭活動運用AI之效用及條件。 

貳、 法庭與資訊科技 

法庭活動所涉及當事人提出之證據、程序變更和審判結果這些都

是可以數據化的資訊，且這些資訊通常非具複雜性和個案性，許多案

件是可不經聽證或可透過協商的簡易案件，僅有少部分案件是極為複

雜且須個別化處理，因此，資訊科技在法庭應用是可行的，目前有些

國家正在運行 AI 系統協助處理法庭活動，但如果資訊科技在法庭上

要全面應用，必須面臨到性質複雜且迥異之案件，這也是 AI全面應

用必須克服的情況。 

在荷蘭實務應用上，資訊科技之應用多在行政及民事法庭，主要

應用於處理資訊及結果判斷，目前法庭 AI建構乃藉由過往大量的審

判資料作為訓練基礎，將大量且同質性高的案件作為演算法建構之基

礎資料，完成演算法建構之 AI就可進行判決結果之判斷，例如家事

案件和勞工案件等同質性高且案件量多之判決類型，此方式可以降低

法官在相似案件反覆耗費時間，另一方面，在複雜且異質性高的案件，



例如：刑事案件，AI則可作為協助法官達成結論的角色，梳理大量案

件之證據和資訊，並可以透過資訊分析提出建議，幫助法官能更迅速

作出最終判斷。 

參、 AI該如何應用於法庭活動 

由前述可以了解 AI在法庭活動已有許多應用，研究者將目前主

要應用方式進行統整，整理如下： 

一、彙整資訊： 

對於複雜或大量證據資料案件，AI可以作為辨認文件和

檔案之工具，例如：美國法院運用 eDiscovery系統處理複雜、

大型文件之披露工作，藉由 eDiscovery 系統負責分類、整理

和擷取企業內部資料、訊息，獲得訴訟當事人同意，法官獲得

授權並運用 eDiscovery，使得法官可以快速瀏覽檔案並進行

調閱個別關鍵檔案，讓案件可以更迅速且精確完成證據審查。 

二、建議： 

AI提供建議這項技術，不僅在法官作最終判斷前，可以

建議法官應審酌相關事證，對於想透過司法解決問題的人民

也有很大的幫助，可以為對法律不熟悉之當事人提供指導建

議，縮短法律與人民的距離。 

三、預測判斷： 



預測判斷部分是目前最廣為討論的 AI法庭應用議題，由

於現代法律案件趨於複雜化，往往一個法律案件有要蒐集數

千數百個事證，這也讓判決出現錯誤的機會增加，而運用 AI

預測技術似能解決此問題，因為演算法不需要休息且不會遺

忘任何投入之資訊，在完善設計下之演算法分析輸入因素，

可以得出一個公平、公正之預測判斷。 

目前在 AI 判決預測判斷主要利用自然語言及機器學等

技術，讓 AI學習法官過往之判決歷程，透過學習資料建構演

算法，由演算法進行判決結果預測，有研究指稱 AI用於美國

最高法院審理案件預測有 70.2%之準確性，而在應用於歐洲

人權法院審理違反人權案件預測則有 79%之準確性。 

另一方面，犯罪人再犯預測亦為目前 AI重要應用功能，

在美國替代性制裁的罪犯矯正管理分析(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COMPAS)為一

項正在運行，用於預測被告再犯可能性，供法官量刑參考之

AI系統(劉芝吟，2020)，COMPAS在美國司法上運用之目的

為藉由科技客觀地衡量嫌疑人再犯可能，希望達成減少嫌疑

人被拘留的目標，但一些調查顯示，法官在使用 COMPAS系

統後，判處應受到拘留的嫌疑人較以往更多。 



另一個應用例子是律商聯訊公司的 Ravel 系統，這個系

統可以為使用者分析判決趨勢、法庭和法官資訊，使用者輸

入案件資訊，系統會依條件提供其他案件相似性比較，並提

供法庭、法官和判決結果進行綜合分析。 

肆、 應用 AI之倫理原則 

法庭運用資訊科技雖然可以大幅減少法律工作者耗費時間及成

本，但使用 AI 可能潛在傷害法律保障之權益，為了減少潛在傷害產

生，本文獻撰寫時，已有至少 25項針對法庭活動使用 AI之倫理原則

保護文件被簽署，這些倫理原則保護文件內容大致可以歸納成以下幾

點： 

一、尊重基本權利： 

在使用 AI時，應確保使用 AI時，對於基本權利保障和

執行 AI系統是可以兼顧的，設計和執行 AI系統應合於對人

的基本權利保障，例如：隱私權、公平審判權和公平對待權

等。 

二、公平對待： 

避免對個人或族群的歧視，若是因為在演算法設定時參

入偏見，AI分析出的結果就會受到偏見影響，以 COMPAS為

例，該系統因使用過往案件作為演算法建構之基礎，導致研



判再犯風險程度時，非裔族群較白人族群容易被判斷為高風

險，這樣結果違反法庭公平對待當事人的原則。 

三、資料保密： 

當進行司法訴訟時，過程中運用的資訊、證據和不可替

代的資料，在資訊科技使用環境下，應該受到完善資訊安全

的保護，排除不當使用及惡意干擾 AI運行。 

四、透明： 

資訊處理過程應該要公開透明，法庭活動在一般情形下，

應以公開審理原則進行，人民得隨時參與訴訟的進行，運用

AI 時亦應如此，應該要開放供第三方檢視 AI 處理、運作和

決策歷程，納入考量之資料證據在無涉保密必要之情況下，

應該要公開，才符合法庭公開審理之原則。 

五、在使用者控制下運用 AI： 

演算法並非僅照指示運作，時常有指示外的結果產生，

舉例來說：設計 AI程式碼多為商業機密，如果利用 AI進行

對犯罪人之評估時，將一些非必要的個人資訊納入考量，將

會對當事人造成不公平之對待，然而，基於對商業機密的保

護，法官操作上很難鉅細靡遺排除不應審酌之因素，另外，假

如 AI分析結果導出非本訴之起訴內容，基於不告不理原則，



法官似應忽視這樣的結果，這些出乎意料的結果都容易導致

對當事人訴訟不利益之情形，故該如何使得 AI在完善控制下

運作，尚須使用者格外重視。 

伍、 譯者評語 

法庭活動應用科技已行之有年，由以往訊問時是否該錄音錄影，

到近期 AI應用於法庭活動之討論，都是隨著科技發展，法庭活動因

應時代變遷之體現，尤其對於 AI在法庭之應用，係為目前法庭革新

重大討論，AI 如何應用於法庭活動主要聚焦於整理龐大案件資料、

提供使用法律者建議和做出判決結果等運用方式，更進一步而言，AI

可以代替人類從事法律決策行為(例如：決定是否起訴，或做出最終判

決等)到何種程度是本世紀全球各界關注焦點，然而 AI在法庭活動該

如何運用？抑或 AI可否取代人類從事法律決策？仍存在許多問題有

待釐清。 

首先，為什麼法庭活動需要 AI？過往法庭活動常常有耗費時間

過長，或最終判決不公平的詬病，人類法庭活動之所以耗費時間長，

乃因訴訟大量資訊需要反覆確認其真偽，且為維護程序正義，耗費大

量程序處理時間，往往導致當事人感到訴訟過程漫長，而認為最終判

決不公平的原因，不外乎是對於人類做出判決的不信任，無論法官再

如何仔細依照法庭上之證據審理案件，當事人總會認為法官偏向一方，



以上這些問題，假如是透過 AI似可解決，只要將所有的訴訟資料放

到 AI 演算法中，不須曠日廢時，訓練良善之 AI 就會得出公正之結

果，但這並不代表 AI應用於法庭活動上沒有缺點。 

接續前論，AI 確能快速省時得到演算後之判決結果，但現實而

言，證據調查必須耗費時間及力氣，目前的訴訟過程中，常常可見發

現新事證而再提起上訴的，證據不會在短時間蒐集完成，AI 目前亦

不會自己蒐集證據，故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出最終判決似乎過於草率，

也極有可能犧牲了當事人的權益，另外，AI 究竟是否能克服因人類

判決所導致的不信任感，筆者認為十分困難，因為 AI為人類所設計，

建構 AI的資料也是人類過往的經歷，儘管 AI能以多人的思維運行，

減少單一個人思維全面影響判決的可能，但仍是無法跳脫以人類角度

分析案件的盲點，以美國預測再犯可能之 COMPAS 系統為例，相關

研究調查發現非裔族群較白人族群可能被判斷為高再犯風險，這並非

是有人刻意對系統輸入對非裔族群不利之指令，而是因為訓練 AI系

統所用資料為歷史判決，AI 由歷史判決資料分析得出非裔族群有較

高再犯風險，由此來看，AI 系統仍存有人類判斷可能之偏見，僅以

AI 作出判決結果，在不知不覺中會犧牲許多當事人於訴訟中應保有

之利益。 

AI 系統是否適用於做出判決結果，筆者認為目前是不可行的，



運用 AI能快速得到判決結果，但過程中犧牲的往往是當事人應被保

障之權利，依目前技術難以使 AI系統排除使用人類判決作為建構資

料可能存在之偏見，唯法庭活動應用 AI應以建議和處理資料等輔佐

角色為開始，藉由 AI快速且準確處理資訊的特性，讓使用法律者(無

論司法人員或民眾)可以迅速和精確取得適合個別需求之訊息(周亞

蒨，2018)，不僅可以減少大量耗費時間，更可以得到最適切之幫助，

也可以幫助民眾降低接觸司法之門檻，以訴訟經濟角度而言，如果民

眾在進入司法程序前就可以得到最適切之解決紛爭途徑，即可以減少

訴訟資源之浪費，減少司法人員壓力，最重要的好處為 AI系統提供

法官建議，如果 AI系統在綜合分析訴訟資料後，將資料依訴訟性質

提供法官衡量參考建議，即可縮短法官反覆審酌證據所需時間，進而

縮短訴訟耗費時程，且能兼顧衡量隨時出現之新事證，避免當事人訴

訟權益受損情形。 

總結來說，AI 應用於法庭活動現階段不應以做出判決決策為唯

一目的，由給予法律使用者建議和整理法律資訊應用為發展重點可以

對 AI應用於法庭活動有更大效益，一方面可以跨越人民與法律間之

鴻溝，另一方面亦可以達成訴訟經濟之效益，節省在司法活動所耗費

之成本，開創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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